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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是系列标准，目前已制定的标准如下：�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青砖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青瓦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木材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石材

本标准为该系列标准之一。

本标准依据GB/T�1.1—2009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9）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故宫博物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克贵、郭兴宽、李永革、曹晓丽、贾京健、李玥、王丹毅、高峰、曲亮、

刘红超、安菲、张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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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文物建筑维修中木材的选用，保证工程质量，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根据文物建筑维修工程要求并参考现阶段木材市场的实际情况而制定。



1

WW/T 0051—2014

文物建筑维修基本材料   木材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文物建筑维修用木材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材质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贮存

等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文物建筑维修中使用的木材，复建工程用木材可参考执行。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原木¶log

伐倒并除去树皮的树干。

2.2　

腐朽¶rot

由于木腐菌的侵入分解，木材受到破坏，木材色泽异常，结构及物理、力学性质发生变化，使木

材变得松软易碎。

2.3　

木节¶knot

树木枝条生长在木质中形成的特殊部分。分为活节和死节。活节是由树木的活枝条形成的木节，

年轮与周围木材紧密连生，质地坚硬，构造正常。死节是由树木枯死枝条形成的木节，年轮与周围木

材脱离或部分脱离。

2.4　

扭纹¶spiral grain

原木纤维走向与树干纵轴方向不一致，形成的呈螺旋状纹理。

2.5　

虫蛀¶damage by worm

昆虫或其他生物蛀蚀木材而留下的沟槽或孔洞。按照侵入木材的深度分为表层、浅层和深层。表

层指径向深度不大于3mm；浅层指径向深度大于3mm且小于15mm；深层指径向深度不小于15mm。

2.6　

裂纹¶crack

木纤维沿纹理方向分离所形成的裂隙，分为径裂和轮裂。径裂指沿半径方向的开裂；轮裂指沿年

轮方向的开裂。

2.7　

髓心¶pith

靠近树干中心，颜色呈褐色或浅褐色，木质部包围的柔软薄壁细胞组织。

2.8　

含水率¶moisture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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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内所含水分的质量与其烘干质量的比率。

2.9　

木材平衡含水率¶equilibrium moisture content

放置在空气中的木材水分与大气中的水分不断进行交换，当这种交换达到平衡状态时木材的含水

率。

3　分类

3.1　分类依据

按照文物建筑木构件功能进行分类，分为如下9类:�柱类、梁类、桁（檩）类、枋类、椽类、板

类、斗栱、连檐类、木装修。所用名称为清代官式建筑构件名称,宋《营造法式》与清代官式基本木构

件名称对照参见附录A。

3.2　柱类

承载建筑构架及屋面荷载的垂直受压构件。依功能不同分为：檐柱、金柱、重檐金柱、通柱、中

柱、山柱、里围金柱、童柱、擎檐柱、雷公柱、角柱、草架柱、瓜柱、交金瓜柱、脊瓜柱等。

3.3　梁类

用于柱头之上，承受上部屋架及屋面荷载的承重构件。依功能不同分为：七架梁、五架梁、三架

梁、六架梁、四架梁、月梁、三步梁、双步梁、单步梁、桃尖梁、抱头梁、顺梁、踩步梁、趴梁、十

字梁、抹角梁、老角梁、仔角梁、太平梁、天花梁等。

3.4　桁（檩）类

搭置于梁以上承载屋面荷载的构件，主要有檐桁（檩）、金桁（檩）、正心桁（檩）、脊桁

（檩）、挑檐桁（檩）、搭交桁（檩）、梢檩等。

3.5　枋类

连接柱及柱头间的拉结构件及具有拉结功能的构件，主要有大额枋、小额枋、单额枋、挑檐枋、

正心枋、拽枋、机枋、井口枋、平板枋、搭角檐枋、檐枋、金枋、脊枋、上金枋、中金枋、下金枋、

随梁枋、穿插枋、箍头枋、天花枋、间枋、承椽枋、围脊枋、跨空枋、花台枋、棋枋等。

3.6　椽类

搭置于桁（檩）等构件上承载屋面荷载的构件，主要包括檐椽、飞椽、花架椽、脑椽、罗锅椽、

翼角椽、蜈蚣椽、板椽等。

3.7　板类

板类构件主要包括望板、山花板、博缝板、楼板、滴珠板、闸挡板、博脊板、由额垫板、隔椽

板、檐垫板、金垫板、脊垫板等。

3.8　斗栱

位于柱头或额枋之上，用于承载梁、桁等构件荷载，主要由大斗、昂、翘、十八斗、三才升、厢

栱、万栱、瓜栱、耍头、撑头木等分构件组成。

3.9　连檐类

屋檐部分连接椽头的构件，主要包括大连檐、小连檐、里口木等。

3.10　木装修

文物建筑中具有分隔空间、保温、防护、通风、采光等功能，兼具艺术与装饰效果的构件，主要

包括各种板门、隔扇、槛窗、榻板、横披、帘架、坐凳、栏杆、楣子、木楼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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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物建筑维修木材要求

4.1　选材原则

文物建筑维修应依据“原形制、原结构、原材质、原工艺”的原则。当原构件产生病害、腐朽等

问题而不能继续使用，应使用与原构件一样的木材种类进行替换，若没有相同的材料种类可供选择，

应使用与原木材物理力学性能及颜色相近的木材或防腐木材替代。

4.2　不同构件材质要求

4.2.1　柱类构件材质要求

柱类构件材质要求见表1。

表1　柱类构件材质要求

缺陷名称 允许限度

腐朽 全材长范围内不允许。

木节
活节：数量不限，每个活节最大尺寸不得大于原木周长1/6。
死节：直径不大于原木周长的1/5，且每2m长度内不多于2个。

纽纹 纽纹斜率不大于12％。

虫蛀 表层允许，大于3mm不允许。

裂纹 裂纹深度或径裂不大于直径的1/3，轮裂不允许。

髓心 允许。

4.2.2　梁类构件材质要求

梁类构件材质要求见表2。

表2　梁类构件材质要求

缺陷名称 允许限度

腐朽 全材长范围内不允许。

木节
活节：在构件任何一面，任何150mm长度上所有木节尺寸的总和不大于所在面宽1/4；每个木
节的最大尺寸不得大于所测部位周长的1/16。
死节：不能出现在受拉、受剪位置，直径不大于20mm，且每2m长度内不多于1个。

纽纹 纽纹斜率不大于4％。

虫蛀 不允许。

裂纹 连接部位、受剪面不允许；径裂不大于所在面宽的1/4，轮裂不允许。

髓心 不允许。

4.2.3　桁（檩）类构件材质要求

桁（檩）类构件材质要求见表3。

表3　桁（檩）类构件材质要求

木材缺陷 允许限度

腐朽 全材长范围内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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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缺陷 允许限度

木节
活节：任何150mm长度上所有活节尺寸的总和不大于圆周长的1/4，每个木节的最大尺寸不得
大于所测部位周长的1/16。
死节：不允许。

纽纹 纽纹斜率不大于4％。

虫蛀 不允许。

裂纹 连接部位、受剪面不允许；其他部位径裂不大于桁（檩）径的1/4，轮裂不允许。

髓心 应避开受剪面。

4.2.4　枋类构件材质要求

枋类构件材质要求见表4。

表4　枋类构件材质要求

木材缺陷 允许限度

腐朽 全材长范围内不允许。

木节
活节：在构件任何一面，任何150mm长度上所有木节尺寸的总和不大于所在面宽1/3；每个木
节的最大尺寸不得大于所测部位周长的1/12。
死节：不能出现在受拉、受剪位置，直径不大于20mm，且每2m长度内不多于1个。

纽纹 纽纹斜率不大于4％。

虫蛀 不允许。

裂纹 连接部位不允许，其他部位径裂不大于所在面宽的1/3，轮裂不允许。

髓心 应避开受剪面。

4.2.5　椽类构件材质要求

椽类构件材质要求见表5。

表5　椽类构件材质要求

木材缺陷 允许限度

腐朽 全材长范围内不允许。

木节
活节：任何150mm长度上所有活节尺寸的总和不大于构件圆周长的1/3；每个木节的最大尺
寸不得大于所测部位周长的1/12。
死节：不允许。

纽纹 纽纹斜率不大于5％。

虫蛀 不允许。

裂纹 径裂不得超过椽径的1/4，轮裂不允许。

髓心 不允许。

4.2.6　板类构件材质要求

板类构件材质要求见表6。

表3　桁（檩）类构件材质要求（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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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板类构件材质要求

木材缺陷 允许限度

腐朽 全材长范围内不允许。

木节
活节：活节尺寸的总和不大于板宽的2/5。

死节：不允许。

纽纹 纽纹斜率不大于8％。

虫蛀 不允许。

裂纹 径裂不得超过椽径的1/4，轮裂不允许。

髓心 不允许。

4.2.7　斗栱类构件材质要求

斗栱类构件材质要求见表7。

表7　斗栱类构件材质要求

名称
缺陷种类及允许限度

腐朽 木节 扭纹 虫蛀 裂纹 髓心

大斗 不允许
活节：构件任何一面允许数量1个，直径不大
于10mm；死节不允许。

纽纹斜率4％
以内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翘、昂、耍
头、撑头木

不允许
活节：构件任何一面允许数量1个，直径不大
于5mm；死节不允许。

纽纹斜率3％
以内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栱 不允许
活节：构件任何一面允许数量1个，直径不大
于5mm；死节不允许。

纽纹斜率3％
以内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4.2.8　连檐类构件材质要求

连檐类构件材质要求见表8。

表8　连檐类构件材质要求

木材缺陷 允许限度

腐朽 全材长范围内不允许。

木节
活节：任何150mm长度内所有活节尺寸的总和不大于所在面宽的的1/4。
死节：不允许。

纽纹 纽纹斜率不大于5％。

虫蛀 不允许。

裂纹 正身连檐径裂深度不大于连檐的1/4，翼角连檐不允许。

髓心 不允许。

4.2.9　木装修材质要求

内檐木装修材质要求见表9。

外檐木装修材质要求见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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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内檐木装修材质要求

装修名称
缺陷种类及允许限度

腐朽 木节 扭纹 虫蛀 裂纹 髓心

槛框、踏板、
木楼梯

不允许
构件任何150mm长度内木材尺寸总和不大于
材宽的1/3，最大尺寸不应大于10mm，每米不
超过2个。

纽纹斜率
10％以内

不允许
深度或长度
不大于材厚
或材长的1/5

允许不露
在表面的

髓心

门窗、外框、
隔扇边抹

不允许
构件任何150mm长度内木材尺寸总和不大于
材宽的1/4，最大尺寸不应大于10mm，每米不
超过2个。

纽纹斜率
6％以内

不允许
深度或长度
不大于材厚
或材长的1/6

允许不露
在表面的

髓心

仔屉、棂条 不允许

活节：构件任何150mm长度内木材尺寸总和
不大于材宽的1/4，最大尺寸不应大于5mm，
每米不超过1个。
死节：不允许。

纽纹斜率
2％以内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裙板、绦环板 不允许
构件任何150mm长度内木材尺寸总和不大于
10mm，最大尺寸不应大于10mm，每平方米不
超过2个。

纽纹斜率
15％以内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表10　外檐木装修材质要求

装修名称
缺陷种类及允许限度

腐朽 木节 扭纹 虫蛀 裂纹 髓心

槛框、踏板、
木楼梯

不允许
构件任何150mm长度内木材尺寸总和不大于材
宽的1/2，最大尺寸不应大于20mm，每米不超
过4个。

纽纹斜率
15％以内

不允许
深度或长度
不大于材厚
或材长的1/3

允许不露
在表面的

髓心

门窗、外框、
隔扇边抹

不允许
构件任何150mm长度内木材尺寸总和不大于材
宽的1/3，最大尺寸不应大于15mm，每米不超
过4个。

纽纹斜率
10％以内

不允许
深度或长度
不大于材厚
或材长的1/4

允许不露
在表面的

髓心

仔屉、棂条 不允许
构件任何150mm长度内木材尺寸总和不大于材
宽的1/3，最大尺寸不应大于5mm，每米不超
过2个。死节不允许。

纽纹斜率
4％以内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裙板、绦环板 不允许
构件任何150mm长度内木材尺寸总和不大于
20mm,最大尺寸不应大于20mm，每平方米不
超过5个。

不限 不允许 不允许 不允许

4.3　含水率要求

对于文物建筑维修木材，应尽量提前备料，使用前应经过干燥处理，检验全部木构件的含水率。

木材含水率要求见表11。表中第1、2类应自然风干至合格含水率，第3类可采用烘干方式。

表11　含水率要求

序号 木构件类别 含水率

1 柱类、梁类、枋类、桁（檩）类 当地木材年平衡含水率-2﹪≤含水率≤当地木材年平衡含水率+2﹪

2 椽类、板类、斗栱类、连檐类、 当地木材年平衡含水率-3﹪≤含水率≤当地木材年平衡含水率+3﹪

3 木装修 当地木材年平衡含水率-5﹪≤含水率≤当地木材年平衡含水率+5﹪

各地木材年平衡含水率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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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方法

5.1　缺陷检测

5.1.1　检量工具

游标卡尺或精度为1mm的钢板尺、卷尺；刻度公差为1mm。

5.1.2　腐朽检测

心材腐朽检验采用检测腐朽所影响面积。用该面积与构件断面面积的百分比表示。在同一断面内

有多种形状的分散腐朽，均合并相加，调整呈圆形，量其腐朽直径，再与构件断面直径相比。

边材腐朽检验采用检测腐朽缺陷的面积与构件断面面积的百分比表示。

5.1.3　木节检测

用检量工具直接量测木节最大长度。

5.1.4　扭纹检测

在构件小头或任意长度1m范围内，检量扭纹起点至终点的倾斜高度或弧长，再用倾斜高度与构件

直径相比或者用弧长与圆周长相比，以百分率表示。

5.1.5　虫蛀检测

选择构件虫眼最多的1m中检查个数，计算虫眼最小直径自3mm以上，不足3mm的虫眼和表面虫沟

不计。检查虫眼个数时，在1m交界线上或终止线上的虫眼，均不予计算。

5.1.6　裂纹检测

径裂检测裂纹深度和沿构件长度方向的长度，用裂纹深度与构件直径的比值表示，也可用裂纹长

度（沿构件长度方向）与构件长度的比值表示。只允许使用所检测的一种参数。

当包含两条以上裂纹，若相距小于3mm，应合并为一条计算长度，若相距不小于3mm，应分别计

算其长度。

5.1.7　髓心检测

靠近树干中心，外廓形状多为圆形或椭圆形，木质松软，材质强度较低的木质部分。

5.2　木材含水率检测

5.2.1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如下：

a）天平：精确至0.001g；

b）电热鼓风恒温干燥箱：应能保持在103℃±2℃范围内；

c）玻璃干燥器和称量瓶。

5.2.2　试样

在需要测定的木材上截取20mm×20mm×20mm的试样，并把附着在试样上的木屑、碎片清理干

净。

5.2.3　试验步骤

5.2.3.1　称量取得的试样，精确至0.001g，记作m1。

5.2.3.2　将同批试验取得的试样，同时放入干燥箱内，在103℃±2℃温度下烘干至恒重。

5.2.3.3　将试样从烘箱中取出后，放入装有干燥剂的玻璃干燥器内称量瓶重，并盖好瓶盖。

5.2.3.4　试样冷却至室温后，从称量瓶中取出试样称量，记作m0。

5.2.3.5　如试样为含有较多挥发性物质的木材，用烘干法测含水率会产生较大误差时，应改用真空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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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法测定。

5.2.4　结果计算

试样含水率按公式（1）计算，精确至0.1%。

����������������������������������������������������������������ω 100
0

01 ×
−

=
m

mmw %������������������（1）

式中：

ω——木材含水率；

m1——试样试验时的质量，单位为克（g）；

m0——试样全干时的质量，单位为克（g）。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项目

腐朽、木节、纽纹、虫蛀、裂纹、髓心、含水率均应检查。

6.2　组批

同一品种、类别、用途的木材为一批。

6.3　检验数量

各类构件检验数量见表12。

表12　各类构件检验数量

类别 检查数量

柱类 100％检查。

梁类 100％检查。

桁（檩）类 100％检查。

枋类 100％检查。

椽类 抽查50％，但不少于10根。

板类 抽查50％，但不少于10件。

斗栱 100％检查。

连檐类 抽查50％，但不少于10件。

木装修
槛框、踏板、木楼梯全部检查；门窗、外框、隔扇边抹抽查50％，不少于5樘；仔屉、棂条抽
查50％但不少于5扇；大门、槛窗、横披、帘架全数检查；坐凳、楣子、栏杆抽查50％但不少
于5间；天花抽查50％但不少于10块。

6.4　判定

按表12检验数量检查各项目符合各类构件材质要求时，则判定为合格；若合格数未能达到规定检

验数量，则判定为不合格。

7　贮存

贮存应有固定场所，按照品种规格堆放整齐，衬垫严实、平整，每个批次每种木材悬挂标识，在

不受日晒雨淋雪飘和地面潮湿的场所存放，并应离地疏隔堆放，使每根木材的上下左右留有供空气流

通的空隙，严禁与腐朽、虫蛀的旧木料混合堆放，以保证防虫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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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宋《营造法式》与清代官式基本木构件名称对照

文物建筑的建筑构件因时期不同，相同部位有不同的名称。为了更好的区别，将宋《营造法式》

与清代官式文物建筑木构件名称做以比较，见表A.1。

表A.1　宋《营造法式》与清代官式基本木构件名称对照表

清代官式 宋《营造法式》 清代官式 宋《营造法式》

檐柱 檐柱 平板枋 普柏枋

金柱、老檐柱 内柱 承椽枋 由额

瓜柱 侏儒柱、蜀柱 正心枋 柱头枋

七架梁 六椽栿 扶脊木 /

五架梁 四椽栿 大斗、坐斗 栌斗

三架梁 平梁 昂 下昂

双步梁 乳栿 翘 华栱、杪栱

单步梁 / 耍头、蚂蚱头 耍头

桃尖梁 / 十八斗 交互斗

抱头梁 / 三才升、槽升子 散斗

顺梁 丁栿 万栱 慢栱

角梁 阳马 瓜栱 瓜子栱

老角梁 大角梁 厢栱 令栱

仔角梁 仔角梁 撑头木 衬枋头

桁（檩） 檐椽 /

枋 方、串 飞椽 飞子

挑檐桁 撩檐槫 由戗 续角梁

正心桁 压槽枋 瓦口 燕颔板

金桁 平槫 枕头木 生头木

大额枋 阑额 望板 版栈

穿插枋 / 翼角椽 转角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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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我国五十三个城市木材平衡含水率

文物建筑的木材的含水率对修缮工程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列出我国五十三个城市木材平衡含水率

以作参考，见表B.1。

表B.1　我国五十三个城市木材平衡含水率（％）

城市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平均

克山 18.0 16.4 13.5 10.5 9.9 13.3 15.5 15.1 14.9 13.7 14.6 16.1 14.3

齐齐哈尔 16.0 14.6 11.9 9.8 9.4 12.5 13.6 13.1 13.8 12.9 13.5 14.5 12.9

佳木斯 16.0 14.8 13.2 11.0 10.3 13.2 15.1 15.0 14.5 13.0 13.9 14.9 13.7

哈尔滨 17.2 15.1 12.4 10.8 10.1 13.2 15.0 14.5 14.6 14.0 12.3 15.2 13.6

牡丹江 15.8 14.2 12.9 11.1 10.8 13.9 14.5 15.1 14.9 13.7 14.5 16.0 13.9

长春 14.3 13.8 11.7 10.0 10.1 13.8 15.3 15.7 14.0 13.5 13.8 14.6 13.3

四平 15.2 13.7 11.9 10.0 10.4 13.5 15.0 15.3 14.0 13.5 14.2 14.8 13.2

沈阳 14.1 13.1 12.0 10.9 11.4 13.8 15.5 15.6 13.9 14.3 14.2 14.5 13.4

旅大 12.6 12.8 12.3 10.6 12.2 14.3 18.3 16.9 14.6 12.5 12.5 12.3 13.0

乌兰浩特 12.5 11.3 9.9 9.1 8.6 11.0 13.0 12.1 11.9 11.1 12.1 12.8 11.2

包头 12.2 11.3 9.6 8.5 8.1 9.4 10.8 12.8 10.8 10.8 11.9 13.4 10.7

乌鲁木齐 16.0 18.8 15.5 14.6 8.5 8.8 8.4 8.0 8.7 11.2 15.9 18.7 12.1

银川 13.6 11.9 10.6 9.2 8.8 9.6 11.1 13.5 12.5 12.5 13.8 14.1 11.8

兰州 13.5 11.3 10.1 9.4 8.9 9.3 10.0 11.4 12.1 12.9 12.2 14.3 11.3

西宁 12.0 10.3 9.7 9.8 10.2 11.1 12.2 13.0 13.0 12.7 11.8 12.8 11.5

西安 13.7 14.2 13.4 13.1 13.0 9.8 13.7 15.0 16.0 15.5 15.5 15.2 14.3

北京 10.3 10.7 10.6 8.5 9.8 11.1 14.7 15.6 12.8 12.2 12.2 10.8 11.4

天津 11.6 12.1 11.6 9.7 10.5 11.9 14.4 15.2 13.2 12.7 13.3 12.1 12.1

济南 12.3 12.8 11.1 9.0 9.6 9.8 13.4 15.2 12.2 11.0 12.2 12.8 11.7

青岛 13.2 14.0 13.9 13.0 14.9 17.1 20.0 18.3 14.3 12.8 13.1 13.5 14.4

徐州 15.7 14.7 13.3 11.8 12.4 11.6 16.2 16.7 14.0 13.0 13.4 14.4 13.9

南京 14.9 15.7 14.7 13.9 14.3 15.0 17.1 15.4 15.0 14.8 14.5 14.5 14.9

上海 15.8 16.8 16.5 15.5 16.3 17.9 17.5 16.6 15.8 14.7 15.2 15.9 16.0

芜湖 16.9 17.1 17.0 15.1 15.5 16.0 16.5 15.7 15.3 14.8 15.9 16.3 15.8

杭州 16.3 18.0 16.9 16.0 16.0 16.4 15.4 15.7 16.3 16.3 16.7 17.0 16.5

温州 15.9 18.1 19.0 18.4 19.7 19.9 18.0 17.0 17.1 14.9 14.9 15.1 17.3

崇安 14.7 16.5 17.6 16.0 16.7 15.9 14.8 14.3 14.5 13.2 13.9 14.1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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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我国五十三个城市木材平衡含水率（％）（续）

城市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平均

南平 15.8 17.1 16.6 16.3 17.0 16.7 14.8 14.9 15.6 14.9 15.8 16.4 16.1

福州 15.1 16.8 17.5 16.5 18.0 17.1 15.5 14.8 15.1 13.5 13.4 14.2 15.6

永安 16.5 17.7 17.0 16.9 17.3 15.1 14.5 14.9 15.9 15.2 16.0 17.7 16.3

厦门 14.5 15.5 16.6 16.4 17.9 18.0 16.5 15.0 14.0 12.6 13.1 13.8 15.2

郑州 13.2 14.0 14.1 11.2 10.6 10.2 14.0 14.6 13.2 12.4 13.4 13.0 12.4

洛阳 12.9 13.5 13.0 11.9 10.6 10.2 13.7 15.9 11.1 12.4 13.2 12.8 12.7

武汉 16.4 16.7 16.0 16.0 15.5 15.2 15.3 15.0 14.5 14.5 14.8 15.3 15.4

宜昌 15.5 14.7 15.7 15.0 15.8 15.0 11.7 11.1 11.2 14.8 14.4 15.6 15.1

长沙 18.0 19.5 19.2 18.1 16.6 15.5 14.2 14.3 14.7 15.3 15.5 16.1 16.5

衡阳 19.0 20.6 19.7 18.9 16.5 15.1 14.1 13.6 15.0 14.4 14.7 15.2 16.0

南昌 16.4 19.3 18.2 17.4 17.0 16.3 14.7 14.1 15.0 14.4 14.7 15.2 16.0

九江 16.0 17.1 16.4 15.7 15.8 16.3 15.3 15.0 15.2 14.7 15.0 15.3 15.8

桂林 13.7 15.4 16.8 15.9 16.0 15.1 14.8 14.8 12.7 12.3 12.6 12.8 14.4

南宁 14.7 16.1 17.4 16.6 15.9 16.2 16.1 16.5 14.8 13.6 13.5 13.6 15.4

广州 13.3 16.0 17.3 17.6 17.1 16.1 15.7 17.5 18.0 16.9 16.1 17.2 17.3

海口 19.2 19.1 17.9 17.6 17.1 16.1 15.7 17.5 18.0 16.9 16.1 17.2 17.3

成都 15.9 16.1 14.4 15.0 14.2 15.2 16.8 16.8 17.5 18.3 17.6 17.4 16.0

雅安 15.2 15.8 15.3 14.7 13.8 14.1 15.6 16.0 17.0 18.3 17.6 17.0 15.7

重庆 17.4 15.4 14.9 14.7 14.8 14.7 15.4 14.8 15.7 18.1 18.0 18.2 15.9

康定 12.8 11.5 12.2 13.2 14.2 15.2 16.2 15.9 17.3 18.7 17.9 17.7 16.3

宜宾 17.0 16.4 15.5 14.9 14.2 15.2 16.2 15.9 17.3 18.7 17.9 17.7 16.3

昌都 9.4 8.8 9.1 9.5 9.9 12.2 12.7 13.3 13.4 11.9 9.8 9.8 10.3

昆明 12.7 16.1 15.3 14.6 15.1 15.0 14.7 15.3 14.9 16.0 15.9 16.1 15.4

贵阳 17.7 16.1 15.3 14.6 15.1 15.0 14.7 15.3 14.9 16.0 15.9 16.1 15.4

拉萨 7.2 7.2 7.6 7.7 7.6 10.2 12.2 12.7 11.9 9.0 7.2 7.8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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